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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三峡后续工作）区域绩效自评

复核评价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 号）、《财政

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水利相关转移支付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24〕1 号）等要求，依据《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三峡后续工作）预算

的通知》（财农〔2023〕37 号）（以下简称 37 号文）下达的绩

效目标指标，2024 年 5-7 月，水利部按照省级区域自评、第三

方机构重点复核、工作组现场抽评的程序，从预算资金执行指标、

资金管理情况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五个方

面，对福建省区域绩效自评进行复核评价，并形成《福建省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区域绩效自评

复核评价报告》。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专项资金概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以《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国家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预算的通知》（财农

〔2022〕83 号）（以下简称 83 号文）下达福建省专项资金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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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福建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以《关于提前

下达 2023 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的通

知》（闽财农指〔2022〕103 号）（以下简称 103 号文）将专项

资金分解下达至 9个市，其中，福州市 387 万元、厦门市 147 万

元、宁德市 205 万元、莆田市 193 万元、泉州市 364 万元、漳州

市 382 万元、龙岩市 140 万元、三明市 248 万元、南平市 286 万

元。福建省配套地方资金及其他资金（自筹资金）为 1243 万元，

汇总得出福建省 2023 年度资金总额合计为 3595 万元，具体分配

表见表 1。

表 1 福建省 2023 年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

分县（市、区）预算分配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合计（万元） 下达资金（万元） 配套资金（万元）

总计 3595 2352 1243

一 福州市 467.86 387 80.86

1 福清市 90.86 84 6.86

2 连江县 86 86 ——

3 马尾区 79 71 8

4 闽清县 31 31 ——

5 罗源县 31 31 ——

6 长乐区 150 84 66

二 厦门市 211.93 147 64.93

1 同安区 135 82 53

2 集美区 76.93 65 11.93

三 漳州市 834.3 382 452.3

1 龙海区 120 40 80

2 漳浦县 410.7 90 320.7

3 云霄县 95 95 ——

4 诏安县 51.6 20 31.6

5 平和县 4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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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靖县 77 77 ——

7 漳州台商投资区 40 20 20

四 泉州市 455.4 364 91.4

1 鲤城区 133.4 50 83.4

2 洛江区 25 25 ——

3 晋江市 45 45 ——

4 石狮市 78 70 8

5 南安市 44 44 ——

6 惠安县 70 70 ——

7 永春县 60 60 ——

五 莆田市 193 193 ——

1 荔城区 75 75 ——

2 涵江区 51 51 ——

3 秀屿区 67 67 ——

六 南平市 286 286 ——

1 建阳区 52 52 ——

2 邵武市 112 112 ——

3 武夷山市 122 122 ——

七 三明市 733.7 248 485.7

1 清流县 16 16 ——

2 沙县区 175.7 70 105.7

3 将乐县 26 26 ——

4 永安市 275 75 200

5 明溪县 200 20 180

6 三元区 41 41 ——

八 龙岩市 140 140 ——

1 新罗区 90 90 ——

2 连城县 20 20 ——

3 漳平市 30 30 ——

九 宁德市 272.81 205 67.81

1 蕉城区 108 105 3

2 福安 69 21 48

3 福鼎市 21 21 ——

4 霞浦县 74.81 58 16.81

（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2023 年 6 月 8 日，财政部以 37 号文下达福建省 2023 年度区

域绩效目标，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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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建省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

绩效目标情况表
项目名称 福建省三峡后续工作

所属专项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省级主管

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总投资） 3595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352

地方财政资金 1232

其他资金（自筹资金） 11

总体目标

目标 1：优化基础设施。以改善移民安置区出行、饮水安全等社会保障条件为重

点，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标 2：改善人居环境。安排移民安置区的美化、绿化、亮化等人居环境建设项

目，全力提升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安置区稳定和谐。

目标 3：提升公共服务。在移民安置区建设停车场、智慧监控、休闲健身场所等

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安置区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目标 4：发展移民产业。实施一批种植业扶持、光伏发电、店面购置等产业开发

项目和生产发展配套项目，促进移民增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移民安稳致

富和促进库

区经济社会

发展

外迁省份项目帮扶三峡移民安置村数量（个） 60

外迁省份项目帮扶使三峡移民受益人数（人） 347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项目按时验收率（%） 100

年度预算执行率（%） 80

成本指标
实际完成投资控制在概算内的项目比例（%） 100

项目调整概算程序完备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移民安置村（组）居民人均增收额（元） 800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居民受益人口（人） 52366

生态效益指标
建设美丽乡村（个） 43

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是/否） 是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项目完成后正常运行比例（%） 100

对移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 是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移民安置区居民（含移民）满意度（%） 90

促进相关信访问题化解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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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 年 8 月 18 日，福建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以《关于分解

下达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区

域绩效目标的通知》（闽财农函〔2023〕3 号）将财政部下达福

建省 2023 年度区域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到 9个市。

二、综合评价结论

复核评价显示：福建省高度重视三峡后续工作，通过强化系

统观念，做好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了水库移民后扶项目和资金管

理办法、“十四五”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印发了福建省大中型水库“润泽库区、造福移民”工程实施方案

等规范性文件；统筹后扶资金实施示范区和“润泽库区、造福移

民”工程项目建设，以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牵引撬动各级各类

涉农资金，集中打造水库移民后扶转型升级新路径，涌现出一批

田园风光型、文化特色型、产业发展型的乡村振兴特色村，较好

地完成了 2023 年度三峡后续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绩效目标，改善

了三峡移民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了安置区的公共服务配套

水平，促进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三峡移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项目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福建省开展水库移民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攻坚专项行

动，建立“移民群体矛盾纠纷排查库”，按照“三到位一处理”

原则，动态清零，全省移民信访形势总体稳定可控。

依据《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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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号）、水利部《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实施管理办法》（水三峡

〔2023〕259 号）、《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 号）、

《财政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水利相关转移

支付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财办农〔2024〕1 号）和《水利部

三峡司关于开展2023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

工作）区域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三峡司函〔2024〕13 号）

等相关要求，经过水利部工作组认真复核，福建省 2023 年度国

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区域绩效自评复核评

价得分为 94.37 分。其中预算执行率得分 8.13 分，资金管理情况

得分 36.44 分，产出指标得分 35.00 分，效益指标得分 10.00 分，

满意度指标得分 4.80 分。评价等级为：“优”。复核结果详见

附件。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福建省严格按照《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

（水三峡〔2022〕376 号）明确的重点支持方向，以及《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编制三峡后续工作 2023 年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办

三峡函〔2022〕897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统筹安排年度预算资

金及实施项目，2023 年度预算资金总额 3595.00 万元（其中，中

央财政资金 2352.00 万元），自评完成年度预算资金总额 2962.69

万元,自评预算执行率为 82.41%。通过查阅项目财政拨付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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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凭证等预算执行情况资料，复核预算执行率与其上报预算执

行率存在差异的项目数量占抽查项目个数的比值，计算形成福建

省预算执行率复核完成值。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福建省完成

年度预算资金总额2338.91 万元，2023年度预算执行率为65.06%。

“预算资金执行率”满分 10.00 分，得分 8.13 分，得分率 81.30%。

扣分原因：抽查项目中，4个项目“预算资金执行率”指标

填报完成值不准确，按评价办法计算，得出复核后年度实际完成

值=82.41%*（1-4/19）=65.06%，得分（65.06%/80%）*10=8.13 分。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情况

福建省按照《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农

〔2022〕80 号）及相关转移支付文件规定执行，福建省水利厅采

用因素法，结合三峡移民人数和绩效评价结果合理确定三峡资金

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具体如下：移民人数因素权重占比 55%，绩

效评价因素权重占比 45%。福建省专项资金全额分解下达至相关

县（市、区）财政部门，资金到位率 100%。年度预算资金分配符

合有关制度规定。“分配科学性”满分 6.00 分，得分 6.00 分，

得分率 100.00%。

2.资金下达情况

福建省 2022 年 11 月 4 日收到财政部 83 号文，2022 年 11 月

18 日、2022 年 12 月 5 日省移民中心和省水利厅分别召开了主任

办公会和党组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并于 12 月 8 日签发报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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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2022 年 12 月 19 日，福建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以 103 号

文将提前批专项资金全部分解下达到各市。福建省专项资金分解

下达时限超财政部83号文和37号文等文件规定要求的分解下达

时限。“下达及时性”满分 6.00 分，得分 5.60 分，得分率 93.33%。

扣分原因：福建省的主要实施单位为省移民中心，资金分配

属于“三重一大”，需经过三个部门的会议流程，不可预见性较

多，导致耗费的时间较长，超过时限要求。按超过时限 4天计算

扣分。

3.资金拨付情况

福建省专项资金申请、审批等环节基本符合有关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规定。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

法规、制度规定执行。从抽查项目的情况来看，各级财政部门和

项目单位建立了相关财务会计制度，会计核算总体较规范，资金

请款和拨付审签手续基本齐全。但也存在部分项目未按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的情况。“拨付合规性”满分 6.00

分，得分 4.10 分，得分率 68.33%。

扣分原因：抽查发现，存在 6个项目由镇政府或街道办直接

支付给实施单位，未按要求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4.资金使用情况

福建省严格按照财政部 83 号文下达预算的项目和科目使用

资金。经复核抽查 19 个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单位实行

专账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资金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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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准、支付程序符合有关制度规定。“使用规范性”满分

6.00 分，得分 6.00 分，得分率 100.00%。

5.资金执行情况

福建省 2023 年度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项目总体按照上级

下达的金额执行，复核抽查 19 个项目中发现个别项目结余资金

超 30%的问题。“执行准确性”满分 5.00 分，得分 4.74 分，得

分率 94.74%。

扣分原因：抽查发现，1个项目结余资金达 32.50%。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福建省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项要求，按照《三

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进行绩效目标申

报和分解下达。但个别地市相关单位在省级分解下达后未将绩效

目标细化分解下达至县（市、区）。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

展中心作为实施单位对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进行绩效监控，协

助省水利厅调整实施项目，推动三峡后续工作绩效目标实现，并

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满分 5.00 分，

得分 4.00 分，得分率 80.00%。

扣分原因：抽查发现，厦门市、宁德市未将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下达至相关县（市、区）。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福建省落实资金支出责任，2023 年度大部分项目资金均及

时、足额安排到位，资金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较好。“支出责任履

http://www.baidu.com/link?url=Rj6aY_h8Rk4m9Caezx1KWKryOKOEabNbVo9V-iapQ2ConAXdPtY-4TaRHeVPwIsvz7j1B92EU5omdBnZPkxg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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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满分 6.00 分，得分 6.00 分，得分率 100.00%。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福建省报送的2023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

峡后续工作）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县（市）提交的绩效

自评报告，以及抽查项目复核情况，财政部下达福建省的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区域绩效总体

目标基本完成。具体如下：

专项资金支持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移民安置区出

行、饮水安全和周边河道整治等社会保障条件。实施移民安置区

的美化、绿化、亮化等人居环境建设项目，全力提升安置区生产

生活条件，促进安置区稳定和谐，改善人居环境。在移民安置区

建设停车场、智慧监控、休闲健身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安

置区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扶持一批种植业、养殖业、光伏发电

等产业开发项目和生产发展配套项目，促进移民增收。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次绩效自评复核工作设置产出指标（包括数量、质量、时

效、成本等指标）、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指标）、满意度指标，根据各指标性质以及

单个项目与绩效指标的关联程度，设置了区域整体复核、抽查项

目复核等不同的复核方式，通过修正计算得到的结果作为绩效指

标完成值。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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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指标

根据各项目实施情况统计，福建省 2023 年度实施的移民安稳

致富和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发展项目所帮扶安置三峡移民的行政

村数量为 66 个，项目实施使得 3891 人/次三峡移民人数受益，

大于绩效指标值。“数量指标”满分 26.00 分，得分 26.00 分，

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数量

指标

移民安稳致富

和促进库区经

济社会发展

外迁省份项目帮扶三峡移民安置村数量（个） 60 66

外迁省份项目帮扶使三峡移民受益人数（人） 3470 3891

（2）质量指标

抽查的项目中，2023 年度已完工项目均开展了相关验收工作，

并均已通过验收，验收通过率达到 100%。经查阅问卷调查，无村民

反映存在质量问题情况，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质量指标”满

分 3.00 分，得分 3.00 分，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100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100

（3）时效指标

截至2023年 12月 31日，抽查的项目均已在年度内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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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进实施，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年度内完工项目在项目完

成后及时进行验收，项目按时验收率为 100%。“时效指标”满分

3.00 分，得分 3.00 分，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5所

示。

表 5 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100

项目按时验收率（%） 100 100

（4）成本指标

2023 年度项目投资控制总体良好，均控制在批复概算以内，

实际完成投资控制在概算内的项目比例为 100%，项目调整均按相

关程序逐级上报，申报材料完整，项目调整概算程序完备率为

100%。“成本指标”满分 3.00 分，得分 3.00 分，得分率 100.00%。

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6所示。

表 6 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成本指标
实际完成投资控制在概算内的项目比例（%） 100 100

项目调整概算程序完备率（%） 100 100

2.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实施 12 个资产型生产开发项目，引导安置区盘活闲置资

产、开发利用资源，聚焦特色种、养、加工产业，充分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安置村居民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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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体经济，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根据各市上报的三峡移民安置

村居民（含移民）人均增收数据，按汇总分解下达的专项资金额

度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促进农村移民安置村（组）居民

人均增收额 845 元，大于指标值。“经济效益指标”满分 3.00

分，得分 3.00 分，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7 所示。

表 7 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农村移民安置村（组）居民人均增收额（元） 800 845

（2）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实施 39 个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及 1 个培训项

目，改善了移民安置区居民的出行条件和周边河道环境，为移民

安置区居民饮水安全提供了保障，提高了安置区的公共服务配套

水平和居民职业技能，提升了移民村的生活品质。项目帮扶使

52978 人受益，大于指标值。“社会效益指标”满分 3.00，得分

3.00 分，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8所示。

表 8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居民受益人口（人） 52366 52978

（3）生态效益指标

通过实施 11 个移民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有效解决农村环境

问题，打造地净、水清、村绿、房美、有序、长效的宜居家园，

提升了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了移民人居环境，促进了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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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稳定和谐和当地环境可持续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对当地

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生态效益指标”满分 2.00 分，得分

2.00 分，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9所示。

表 9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生态效益指标
建设美丽乡村（个） 43 43

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是/否） 是 是（100%）

（4）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以共管共享、产业“造血”的方式管护村级公益性设施，

力争做到长期使用、长效管护，项目完成后正常运行比例 100%。

通过资产型生产开发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

使用，促进移民收入增长。“可持续影响指标”满分 2.00 分，

得分 2.00 分，得分率 100.00%。具体完成情况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正常运行比例（%） 100 100

对移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 是 是（100%）

3.满意度指标

根据各县（市、区）对项目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调查情况和相

关信访统计资料，移民安置区居民（含移民）满意度 95.53%，促

进相关信访问题化解率 100.00%，均达到年度指标值。“服务对

象满意度指标”满分 5.00 分，得分 4.80 分，得分率 96.00%。具

体完成情况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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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原因：促进相关信访问题化解率达 100.00%的支撑材料不

够充分，扣 0.20 分。

表 11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移民安置区居民（含移民）满意度（≥%） 90 95.53

促进相关信访问题化解率（≥%） 90 100

四、复核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建议

（一）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项目预算执行滞后。猴屿乡三峡移民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浦口镇浦兴社区安装监控探头工程等 11 个项目，由于部分地

方财政资金紧张、程序拖延等原因，影响资金拨付进度，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预算资金拨付为 0元，至复核日期止，预算支

付率为 72.68%，预算执行进度滞后。抽查琅岐镇移民村人居环境

整治（2023 年）项目、白中镇移民人居环境提升项目等 5个项目，

因移民安置点实施项目前期协调难度大、设计工作滞后等原因，

影响实施进度，项目实施进度滞后。

2.部分项目资金管理还不够规范。抽查发现阳下街道油楼村

三峡移民点环境整治工程、松山镇移民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等 6

个项目，将资金从国库支付到镇政府或街道办等预算单位实有资

金账户，未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抽查罗源县技能培训项目完

工结余资金超预算 32.5%。综上，在专项资金规范化管理上还有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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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目标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福建省水利厅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收到文件，2022 年 12 月 8 日将分配方案签发报送省

财政厅，省财政厅和水利厅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分解下达预算资

金，超过 30 天内下达的时限规定。2023 年 8 月 18 日，福建省财

政厅、水利厅联合下达 9 市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区域绩效目

标，厦门市、宁德市未将绩效目标分解下达相关区县。

（二）改进建议

针对本次复核发现的问题，建议福建省持续强化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意识，进一步压紧压实绩效管理责任，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推动问题整改，推进预期目标顺利实现。

一是进一步加大项目监督力度。以推进项目有序规范实施为

目的，以强化绩效监控、绩效考核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实

施的监督，推动资金更好发挥效益。通过会议、约谈、书面通知

等形式，针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督促整改，倒排工期，

加快推进，力促项目早实施、早变更、早验收、早见效。

二是进一步落实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监督有关县（市、区）

认真落实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范办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切实

强化风险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做好项目预算编制前期工作，统

筹结合项目内容、进度、成本、风险等因素，提升项目预算编制

科学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提前谋划安排绩效目标管理前期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资

金管理办法，督促相关部门提前做好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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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确保资金按时分配下达，减少财政资金沉淀风险，切实发挥

资金效益。科学设定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督促相关市及时分解

下达绩效目标，夯实绩效管理基础，增强自我约束意识和责任意

识。

五、绩效复核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区域绩效审核结果已应用及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3〕1 号）要求，福

建省将 2022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

转移支付区域绩效审核结果在福建省水利厅门户网站上予以公

开，将绩效评价结果通报相关县（市、区），并将成果应用于

2024 年度三峡后续工作项目资金的分配。

（二）绩效复核评价结果拟应用及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 号）要求，福

建省应适时将本次绩效复核结果予以公开，公开内容至少包括转

移支付基本情况、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绩效评价结论等，水利部

三峡工程管理司将对公开情况进行跟踪核实。福建省应利用好本

次省级绩效评价成果，将省级绩效评价结果与相关市县（区）2025

年度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预算分配挂钩，并逐步建立长效机

制，层层强化绩效管理意识，体现绩效评价结果导向，正向激励。

六、主要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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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复核评价，经过全面总结梳

理，福建省主要经验做法如下：

（一）突出重点，提升实效

福建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原则，压紧压实地方责任，加强对有关市、县（区）指

导检查，对资金投向严格把关。聚焦三峡移民群体的实际困难，

把三峡移民安置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产业帮扶作为重点支持内容，

着力提升项目实效。

（二）优化机制，抓实管理

福建省建立项目库动态管理机制，做实做深项目前期工作。

以三峡后续工作专项资金为牵引，撬动各级各类涉农资金，集中

打造水库移民后扶转型升级新路径，着力推动“输血”变“造血”，

印发后扶项目典型案例汇编，做到典型示范、以点促面。严格执

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项目验收制，履行法定

基建程序，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三）创新流程，有序实施

福建省形成“先有项目、后有预算”的管理格局，实现“项

目等资金”的工作要求。落实好“三下沉”工作法和处室包片推

进机制，围绕三峡后续工作绩效目标，聚焦堵点、痛点、难点，

加强组织领导和项目实施调度，促进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进度。

针对资金投入体量较大的项目，分两到三批下达资金，在项目实

施和资金拨付进度达到项目实施方案目标要求的前提下，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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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予以拨付后续补助资金，从而激发各地内生动力，推动项目实

施提速增效。

（四）加强应用，正向激励

福建省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念，依托第

三方每年对全省的三峡项目的绩效自评进行全面复核，将绩效评

价成果通报相关县（市、区），并将结果应用于年度三峡后续工

作资金分配，实行奖优罚劣、正向激励，通过机制创新和流程再

造，切实提升移民资金使用绩效。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八、附件

福建省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

作）区域绩效自评复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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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三峡后续工作）区域绩效自评复核表

转移支付名称 福建省 2023 年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三峡后续工作）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省级财政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

（B）
分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总投资）
3595 2338.91 10 65.06% 8.13

中央财政资金

（补助专项资金）
2352 1530.21

地方财政资金 1232 801.54

其他资金（自筹资金） 11 7.16

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优化基础设施。以改善移民安置区出行、饮

水安全和周边河道整治等社会保障条件为重点，支

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标 2：改善人居环境。安排移民安置区的美化、绿

化、亮化等人居环境建设项目，全力提升安置区生

产生活条件，促进安置区稳定和谐；

目标 3：提升公共服务。在移民安置区建设停车场、

智慧监控、休闲健身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安

置区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目标 4：发展移民产业。扶持一批种植业、养殖业、

光伏发电等产业开发项目和生产发展配套项目，促

进移民增收。

安排 39个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改善移

民安置区出行、饮水安全和周边河道整治等社会保

障，提升安置区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安排 11个

移民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改善了移民人居环境，

提升了安置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安置区稳定和

谐；安排了 12个资产型生产开发项目，扶持一批

种植业、养殖业、光伏发电等产业开发项目和生产

发展配套项目，促进移民增收。安排了 1 个培训项

目，提升了移民职业技能。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值

全年复核

完成值
分值

复核

得分
扣分原因

资金

管理

情况

分配科学

性
分配科学性 — — 6 6.00

下达及时

性
下达及时性 — — 6 5.60

福建省分解下达各市三峡后

续工作提前批预算资金超过

相关规定 4天，扣 0.4 分。

拨付合规

性
拨付合规性 — — 6 4.10

猴屿乡三峡移民人居环境整

治、阳下街道油楼村三峡移

民点环境整治、浦口镇浦兴

社区安装监控探头、白中镇

移民人居环境提升、罗源县

白塔乡九溪村移民点河道防

洪护岸、松山镇移民村人居

环境整治、新村社区三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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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购置固定资产等 6个项目

未执行国库集中支付，扣 1.9

分

使用规范

性
使用规范性 — — 6 6.00

执行准确

性
执行准确性 — — 5 4.74

罗源县技能培训项目结余超

30%，扣 0.26 分

预算绩效

管理情况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 — 5 4.00

厦门市、宁德市未分解下达

绩效目标表，扣 1分

支出责任

履行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 — 6 6.00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移民安稳

致富和促

进库区经

济社会发

展

外迁省份项目

帮扶三峡移民

安置村数量

（个）

60 66 13 13.00

外迁省份项目

帮扶使三峡移

民受益人数

（人）

3470 3891 13 13.0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100 1.5 1.50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100 1.5 1.50

产出

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率（%） 100 100 1.5 1.50

项目按时验收率（%） 100 100 1.5 1.50

成本指标

实际完成投资控制在概算内

的项目比例（%）
100 100 1.5 1.50

项目调整概算程序完备率

（%）
100 100 1.5 1.5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促进农村移民安置村（组）居

民人均增收额（元）
800 845 3 3.00

社会效益

指标
农村居民受益人口（人） 52366 52978 3 3.00

生态效益

指标

建设美丽乡村（个） 43 43 1 1.00

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

响（是/否）
是

是

（100%）
1 1.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项目完成后正常运行比例

（%）
100 100 1 1.00

对移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是/否）
是

是

（100%）
1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移民安置区居民（含移民）满

意度（≥%）
90 95.53 2.5 2.50

促进相关信访问题化解率（≥

%）
90 100 2.5 2.30 支撑材料不充分，扣 0.2 分。

合计 100 94.37

其他扣分项（从总分中

扣除，最多扣除 5分）

数据一致性 2.0 —

其他问题 3.0 —

总分 94.37

说明 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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